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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職場霸凌之定義

• 職場霸凌是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，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
罰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
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被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
自信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力。在國內法律上稱為「不法侵害」，
包括肢體暴力（如：毆打、抓傷、拳打、腳踢等）、心理暴力
（如：威脅、欺凌、騷擾、辱罵等）、言語暴力（如：霸凌、恐
嚇、干擾、歧視等）與性騷擾（如：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）四
大類。在臺灣社會，也有人將職場霸凌稱為「冷暴力」。(參見
勞動台北電子報第47期)

2022/6/14 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 2



邱駿彥教授引用日本實務關於職場罷凌之
分類
• 一、強迫勞工接受優退措施：多次勸退勞工接受優退

• 二、雇主以懲罰或歧視為目的，命令勞工從事無意義的工作或要
求勞工出勤但不給工作

• 三、孤立化措施：雇主創造一個勞工被孤立、受同事排擠之環境

• 四、主管的不當發言

（以上參見邱駿彥教授著職場罷凌之法律問題探討，萬國法律第
188期，2013年4月，第15-27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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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肢體暴力

• 某受僱於政府機關之適用勞基法員工，在工作場所與主管互毆案
•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某公務員，在上班期間持刀行刺副局長案：
王女曾多次投訴擔任副局長之前為就業服務處長的吳XX，指稱直屬
長官對她的工作內容與態度有特別針對性。

• 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%E6%96%B0%E5%8C%97%E
5%B8%82%E5%A5%B3%E8%81%B7%E5%93%A1%E6%8C%81%E5
%88%A9%E5%99%A8-
%E4%BC%81%E5%9C%96%E5%82%B7%E5%AE%B3%E5%8B%9E%
E5%B7%A5%E5%B1%80%E5%89%AF%E5%B1%80%E9%95%B7%E
9%81%AD%E5%88%B6%E4%BC%8F-01313330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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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網路新聞：某醫師上刀時，一定要有漂亮女護理師在側，
如果其他護理師表現不如他意，動作較慢，或是手術時
拉勾沒做好，這魔王醫師除了罵人器械敲人手之外，甚
至直接以鋒利手術刀直接劃破護理師的手套，，直接以
等滲出血來，只冷冷地說，「去換掉手套，以免造成院
內感染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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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心理暴力

•最高法院某法官分案霸凌案例：分案不公，該
法官都被分配到非常複雜難辦的案件：從2017
年6至2018年3月楊XX負責的特殊商事案共分到
20件，同庭的其他6名法官，總計共分到15件
https://www.msn.com/zh-
tw/news/national/%E5%A5%B3%E6%B3%95%E5%A
E%98%E6%8E%A7%E9%81%AD%E9%9C%B8%E5%87%8C
-
%E6%9C%80%E9%AB%98%E6%B3%95%E9%99%A2%E5%
9B%9E%E6%87%89%E4%BA%86/ar-AAFGKk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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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長榮航空某空服員在私人line群組稱電爆
之案例：長榮航空罷工後，空服員職業工
會與公司簽訂團體協約，參與罷工之空服
員在

私人line群組稱要電爆中間跳船的空服員
https://www.setn.com/News.aspx?NewsID=5665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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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某公司員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勝訴復職後，
公司安排其座位後方為其直屬主管，並稱有
監視器對準該員工，且不給予其公務電話，
及外出時並需填寫外出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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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語言暴力

•單純言詞霸凌:以言詞羞辱勞工「你程度
很差，是小學生嗎？」「他媽的！白痴」、
「你是智障嗎？」。蘋果日報2011年11月
05日；新聞標題：「職場霸凌被罵白痴憤
辭男獲賠40萬」。（參見林良榮教授職場
罷凌文稿第6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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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某受雇於政府機關適用勞
基法之員工在內部網站留言，
要親自料理其直屬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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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言詞+行為霸凌：公司業務經理常以「又要跟誰睡」、
「不要臉！」「每天要擠母奶，是要擠多久？」等言語，
當眾羞辱下屬，規定女職員的裙子長度，並拿尺要測量，
讓10名女下屬感到不舒服----ETtoday社會新聞，2012年
10月25日；新聞標題：「又要跟誰睡」職場霸凌職員控
銀行女經理性歧視」（參見林良榮教授職場罷凌文稿第7
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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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言詞+過勞(死)：某大型知名量販店開發部女性經理在公司會議
中腦出血送醫不治，其夫提出質疑，認為妻子近兩年來因協調勞
資糾紛接觸工會，頻頻受到人資部主管要脅其自動離職，而使之
身心飽受煎熬，因而積「憂」成疾猝逝。該公司之企業工會證實，
該女性經理之驟逝前因受到「高層」威逼要她填自願離職書，並
數度向工會律師求援。----

• 中時電子報–2013年1月29日；新聞標題：

• 網址:24.chinatimes.com/refocus.aspx?aid=384854

• （（參見林良榮教授職場罷凌文稿第9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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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某醫院年輕醫師因職場霸凌跳樓案例：

該年輕醫師之父母表示：其子自2018年8月到XX醫院實習，但帶他
實習的前輩「極不友善」，不斷對他言語霸凌，時常無故責備他，
甚至在工作上不願指導，讓其子只能自行摸索，「（指導）醫師不
肯教他，然後別的醫師也不肯教他」。

https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59136

2022/6/14 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 13

https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59136


四、性騷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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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

• 性平法第12條（性騷擾之定義）：本法所稱性騷擾，謂下列二款情形
之一：一、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
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對其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
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。二、雇主對
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
詞或行為，作為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報酬、考
績、陞遷、降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。前項性騷擾之認定，應就個案
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、工作環境、當事人之關係、行為人之言詞、行
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。

• 概念：一種非自願性、不受歡迎也讓人不愉快的感受，且係與性或性
別有關的言語或行為〈內容與樣態〉，而且該行為的目的或結果，會
影響正常生活之進行〈結果〉。例如：鹹豬手、講黃色笑話、公共場
所惡意的肢體碰觸、色眼亂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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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舉例說明

• 毛手毛腳、胡亂吹口哨、色眼亂瞄、故意親〈貼〉近、糾纏不清

• 猥褻的話、開黃腔、話中不當隱喻與隱射

• 不堪入目的影片、色情海報、衣著暴露、暴露性器官

• 乘人不及抗拒襲胸、擁抱、摸臀、摸肩、摸大腿或小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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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判決認定為性騷擾之例

• 碰觸身體(生殖器碰觸臀部、撫摸胸部)

• 無故進入女廁(即便未有偷拍證據，仍有冒犯女性同仁之情，對
女性同仁造成恐慌)

• 以水果影射性器官(把水果排成女性胸部形狀或拿香蕉影射男性
性器官)

• 要求同事看網路或光碟色情圖片

• 辱罵含有性別歧視的言詞(例如說女同仁是坐檯小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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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• 某男性主管對女性副主管說「你的胸部又不大，怎麼會駝背？」，經該女性
副主管要求不要拿她的胸部作文章，當場未獲任何回應，因此在主管會議上
公開提出，希望不要發生任何性別歧視事件，還給女性ㄧ個乾淨，沒有性別
歧視的工作環境。

• 某主管在公開演講場合介紹女性下屬上台簡報，並附帶提示說：如果有問題，
可以在晚上、夜深人靜、私下好好再請教美麗的報告者…

• 男對男可否是性騷擾？Ａ男後Ｂ男每日以手機簡訊傳遞具性之暗示言語，造
成其極度困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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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言詞+性騷擾：根據報載，某知名醫院(C醫院)之「跨性別員工」
對媒體指控其在C醫院工作五年，因性別歧視而遭受解雇。該名
員工表示，在其被解雇前一直以男裝上班且每年考績都是甲等。
但於去年(2010)九月以女裝上班，卻受到資方的打壓和同事的排
擠，並被要求立即換回男裝，否則以解雇威脅。爾後，資方為逼
迫其自動離職，故意使其坐冷板凳，不予分配工作，並以「會引
起女同事的困擾」為由，要求不得上女廁，且只要離開座位（包
括上廁所）都應報備。（參見林良榮教授職場罷凌文稿第8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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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某國際飯店救生員對住房客人：稱妳穿的
泳裝很漂亮之案例

•某駕訓班教練對女性學員教學過程中觸摸
大腿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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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要做什麼

• 事先防制：教育訓練、宣導、申訴制度

• 接獲申訴時必須要積極處理：啟動內部調查機制並且採取具體有
效之措施

• 切忌、雇主不可做：

1、不能抱持消極心態、預設立場

2、不是等調查結果出爐才做補救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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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的相關法令

• 性別工作平等法─職場上的性騷擾

• 性別教育平等法─跟校園有關的性騷擾

• 性騷擾防治法─前二者以外的性騷擾

•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3條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罰
鍰：一、故意窺視他人臥室、浴室、廁所、更衣室，足以妨害其隱私者。
二、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，而有妨
害善良風俗，不聽勸阻者。三、以猥褻之言語、舉動或其他方法，調戲異
性者。

• 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：對他人為性騷擾者，由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
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•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：意圖性騷擾，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
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前項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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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性騷擾防治義務（性平法第十三條規
定）

•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。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
上者，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，並在
工作場所公開揭示。

•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
正及補救措施。

•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，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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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損害賠償義務

•性平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：受僱者或求職者
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之義務，受有
損害者，雇主應負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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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職場罷凌之法律責任

•一、民事責任：侵權行為？雇主債務不履行損賠責
任？

•二、刑事責任：恐嚇罪？強制罪？傷害罪？

•三、內部行政懲處？如記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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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•爭點：原告主張其於100 年4 月14、15日遭到被告蔡XX
職場霸凌，並致伊嗣遭訴外人台灣士XX公司停職、調職
及解僱之處分，工作權受有侵害，則被告自應連帶賠償
伊所受之損害云云，惟此已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揭情
詞置辯，是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，厥為：被告蔡XX是否
有於100年4 月14、15日對原告為職場霸凌，並致原告工
作權受到侵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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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地院100年竹勞小字第4號判決

• 第按所謂「職場霸凌」，乃意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，藉由
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、威脅、冷
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
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力。
茲查，原告自經訴外人台灣士瑞XX公司派駐至被告隆X公司
擔任駐警保全迄至調離，與被告蔡XX均無任何業務上之接洽，
被告蔡XX亦不曾直接下達任何指令給原告，雙 方於100 年4 
月14、15日二天均無任何接觸等情，此為原告所自承，準此，
原告既未於前揭時日，與被告蔡XX有任何接觸，實難認被告
蔡XX有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持續性的冒犯、威脅、
冷落、孤立或侮辱原告，自難認被告蔡XX有對原告為任何職
場霸凌行為，是被告前開所辯，堪認尚非子虛。此外，原告
就於前揭時、地，有遭受被告蔡XX之職場霸凌云云，始終未
能舉證以實其說，則原告此部分主張，已難遽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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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勞基法第14條與職場罷凌之關係

•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？

•勞工請求資遣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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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職場性別工作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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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法第14條之修正規定

•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
理假一日，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，不併入病假計
算，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。

•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，依各該病假
規定辦理。

•再度修正第二項：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
薪資，減半發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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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理假之薪資給付？

• 103年1月17日勞委會勞動3字第1020132871號函指出：女
性受僱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，一年最多共記得請生理假
12日。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工作者，生理假連同普通傷病假
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0日部分，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
規定，工資折半發給。

• 例如某甲於9月底已請完普通傷病假30日(未請生理假)，
10、11、12月仍得分別依法請無薪之生理假各1日；某乙
於6月底前已請完普通傷病假30日(含請生理假6日)，因全
年請生理假日數未逾3日者不計入病假，所以某乙在下半
年度仍得再請三日無薪病假。

• 事業單位如有優於法令規範者，從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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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勞動部 104.09.08.勞動條4字第1040131594號令：
核釋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生理假規定，受僱者
全年度所請併入病假之生理假連同病假之日數，已
屆受僱者所適用相關法令所定病假之日數上限 者，
如年度內再有請生理假之需求，仍可依性別工作平
等法第十四條規定請生理假，但雇主得不給付薪資。
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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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孕女性之保護─產假

勞基法第50條規定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

女工分娩前後，應停止工作，
給予產假八星期；妊娠三個月
以上流產者，應停止工作，給
予產假四星期。
前項女工受僱工作在六個月以
上者，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；
未滿六個月者減半發給。

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，應使其停
止工作，給予產假八星期；妊娠三個月
以上流產者，應使其停止工作，給予產
假四星期；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
流產者，應使其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一
星期；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，應使其
停止工作，給予產假五日。 產假期間薪
資之計算，依相關法令之規定。 受僱者
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，其治療、照
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 計算，依相
關法令之規定。 受僱者妊娠期間，雇主
應給予產檢假五日。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
娩時，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五日。 產檢假
及陪產假期間，薪資照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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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產假規範彙整

假別 請假天數 工資給付

分娩產假 8星期 受僱工作在六個月以上者，工
資照給；未滿六個月者減半發
給。

流產假 懷孕三個月以
上流產假

4星期 受僱工作在六個月以上者，工
資照給；未滿六個月者減半發
給。

懷孕二個月以
上之流產假

1星期 未規範給薪(不給薪)，但可選
擇其他普通傷病、特休假等帶
薪假別辦理。

懷孕未滿二個
月之流產假

5日 未規範給薪(不給薪)，但可選
擇其他普通傷病、特休假等帶
薪假別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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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檢假：半日或小時

•勞動部104年5月29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0594號令：
勞工以半日為請假單位，雇主不得拒絕。受僱者亦
得選擇以小時為單位，則每日為八小時，共計四十
小時。但受僱者擇定以半日或小時為請假單位後，
即不得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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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產假

•陪產假五日

•性平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受僱者應於配偶分娩之
當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日期間內，擇其中之五日請
假。

•修法前分娩，仍可在分娩前後十五日內請陪產假，
勞動部103年12月22日勞動條4字第1030132632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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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法第十八條規定

•子女未滿二歲須受僱者親自哺（集）乳者，除規定
之休息時間外，雇主應每日另給哺（集）乳時間六
十分鐘。

•受僱者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達
一小時以上者，雇主應 給予哺（集）乳時間三十
分鐘。

•前二項哺（集）乳時間，視為工作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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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嬰留職停薪(一)

• 性平法第十六條：受僱者任職滿半年後，於每一子女滿三
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但
不得逾二年。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
期間應合併計算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。受僱
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，原
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；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
費，得遞延三年繳納。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，另以法
律定之。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◎留停期間之競業禁止

◎留停期間之計算→滿三歲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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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108年2月21日解釋令

•勞動部108年2月21日勞動條 4字第 1080130174 號
函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2條但書所定「正當理由」
判斷，應依個案事實認定，另受僱者如有親自照顧
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之需求，依規定向雇主申請育
嬰留職停薪時，符合前述第22條但書之正當理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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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嬰留職停薪(二)
• 性平法第十七條： 前條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，申請復職時，除有
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，雇主不得拒絕：一、歇業、虧損或
業務緊縮者。二、雇主依法變更組織、解散或轉讓者。三、不可抗力暫停工
作在一個月以上者。四、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
作可供安置者。

雇主因前項各款原因未能使受僱者復職時，應於三十日前通知之，並應
依法定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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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5月30日性平法修正

• 性平法103年5月30日修正，第三條第九款規定，復職指回復受僱
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之原有工作。

• 附帶說明：性平法103年5月30日修正，其中第三條第三款規定，
已將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，視為性平法第八、九、十二、十
三、十八、十九、三十六條規定之雇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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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停後之復職

• 勞委會９９年７月１４日勞動3字第0990130965號解釋函：查性別
工作平等法第17條規定，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，申請復職
時，除有該條所列情形之一，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，雇主不得拒
絕。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，雇主自應以回復原職為
原則。另雇主如經徵得受僱者同意，亦可調動受僱者，惟仍應參照
調動五原則相關規定辦理，以保障受僱者之工作權。雇主如有違反
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之事由時，受僱者可依
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經預告與雇主終止勞動契約，
雇主應依勞工工作年資適用不同退休法令規定分別依勞動基準法第
17條及第84條之2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計給資遣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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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僱者未滿一年同意育嬰留停，復職後有無性平法第十七
條規定之適用？

• 原本依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(已修
正為半年)，始得申請育嬰留停。倘若雇主優於性平法規定，同
意任職未滿一年之勞工申請育嬰留停，此時復職後有無性平法第
十七條規定之適用？

• 勞動部１０３年５月２６日勞動條 4字第1030131155號解釋函：
雇主優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第1項規定，同意受僱者育嬰留
職停薪，此意即雙方同意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範辦理，自非
法所不許。基上，該等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及期滿復職時，即
應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7條、第21條及第38條規定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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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見解

•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313號判決要旨： 按育嬰
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 2 條固規定，受僱者申請育嬰留
職停薪應事先以書面向雇主提出，惟並無明文規定不
得事後補正。如受僱者曾以口頭向公司之負責人提出
育嬰假的需求，縱受僱者未依所定程序以書面提出相
關資料供核，公司仍應先命其補正，倘申請育嬰假者
拒絕提供或所提文件資料仍未符合申請育嬰假之要件，
始得拒絕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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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留職停薪期間內另就他職

北院92勞訴59號判決意旨：「再查勞工離職之原因雖包括雇主依
勞基法規定解僱、勞工自請離職及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，但核
被告公司前開人事管理規則第五十條第五款規定之全文文義，係以勞
工於留職停薪期間未經核准擅就他職之行為，擬制勞工有自請離職之
意，即該勞工雖無明示自請離職，但以其行為已足認有離職之意，故
擬制員工已自請離職。蓋勞工在為雇主提供勞務過程中辦理留職停薪，
顯然係因其主觀上或客觀上不能繼續對任何人提供勞務，而非僅係不
能對其雇主提供勞務，否則勞工應是自請離職，而非僅係辦理留職停
薪，故勞工於留職停薪期間未經核准即擅就他職，以該勞工外在舉動
足以推認其主觀上已無意願繼續為原雇主提供勞務，故被告公司前開
以勞工於留職停薪期間擅就他職視同離職之規定，自有其合理性及正
當性之基礎，而為有效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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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104 年 4 月 27 日勞動條 4字第
1040130693號解釋函

•核釋性別工作平等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六條規定。
按育嬰留職停薪之規定，係考量多數父母需親自養育幼
兒，為保障父母之工作權益，使其得以同時兼顧工作與
照顧家庭而加以訂定。爰為鼓勵雇主建立友善家庭職場
環境，使受僱者之工作得與生活平衡發展，雇主優於本
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同意受僱者任職未滿六個月申
請育嬰留職停薪者，該等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社會保
險及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適用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
之規定，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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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因性別而為差別待遇之歧視

• 性平法第7條規定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、甄試、進用、
分發、配置、考績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差別待遇之定義：前述條文所稱 「差別待遇」，依同法施行細則
第2條後段規定，係指「雇主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
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」。學說上將此稱為直接及間接歧視。
所謂直接歧視乃雇主於為某項約定或為措施時，使之僅對於某一特
定性別者發生效力，亦即直接以性別作為差別待遇之區分標準。間
接歧視：間接歧視則是指雇主在形式上雖然並非以性別，而是透過
其他標準如依求一定的身高、體重作為區分依據，以致於形式上男
性與女性勞工皆可達到所定之要求，享有有利之待遇，惟事實上在
因該約定或措施而可能遭受不利待遇者當中，某一性別的勞工卻顯
著地較另一性別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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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實務見解
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簡字第766號及99簡字第110號判決固均謂性平
法第7條或11條禁止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，但並未具體闡釋間接歧視
之定義。不過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1036號判決曾就年齡間接歧視
乙案指出：「按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明文禁止雇主以年齡為限
制條件而致年齡就業歧視，其立法意旨在於雇主在求職者或受僱者之
求職或就業過程，不得因年齡因素而對之為直接或間接之不利對待，
是無論雇主係以直接以年齡因素，設定為僱用員工、解僱員工或給予
員工福利之條件，或雖未直接以年齡為條件，但間接設定其他因素，
並因該因素連結之結果，將與年齡發生必然之關連，終致員工將因年
齡因素而與勞動條件發生牽連，均應認係因年齡因素而予員工不當之
歧視，始為允當，故該年齡歧視，自不應僅限於直接歧視之情形，應
兼涵間接歧視之情況。」。本於性平法為就業服務法之特別法，且均
保障工作就業平等。上述最高行政法院關於年齡間接歧視之見解，於
性平法第7條關於判斷是否構成招募間接歧視亦得參考比照適用之。

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 482022/6/14



實務案例

• 案例：緣求職者A（下稱申訴人A）向被告勞工局申訴稱原告承攬
國立台灣美術館（下稱國美館）98年度之勞務委託案，惟原告於
98年6月24日及6月26日召集舊有員工（原受僱於B保全股份有限公
司派駐國美館之人員）計14人舉行說明會時，要求女性求職者需
繳交驗孕報告，有違反性平法第7條規定之情。案經被告依職權進
行調查，並提經臺中市性別工作平等會 99年3月29日會議評議結
果，認定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（下稱性平法）第7條規定，被告乃
依據該審議結果，以99年5月31日府勞資字第0990139659號行政裁
處書，以原告違反性平法第7條規定，依同法第38條之1規定，處
原告罰鍰10萬元整。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，經決定駁回，遂提起
本件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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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上頁)

• 原告主張：按「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、甄試、
進用、分發、配置、考績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
向而有差別待遇。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在
此限。」性平法第7條定有明文。依據前開條文之規定所
示，必須對求職者或受僱者因而造成差別待遇，始有違
反本條之規定，是縱認原告有要求提供驗孕報告一事，
惟據被告機關人員所訪查之結果，其亦以98年10月5日府
勞資字第 0980256347號函認為並不能確定是否因而有受
僱或不受僱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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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案法院判決見解

•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年簡字第222號判決：性平法第7條所稱 「差別
待遇」，依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後段規定，係指 「雇主因性別或性傾
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」。是雇主如以
在工作上排除特定群體為目的，故意在其僱用制度上以特定條件，對
求職者有剝奪其僱用機會之傾向，或對其地位有不利影響，即屬差別
待遇，至於實際上是否有求職者因此受僱或不受僱，並不影響差別待
遇之成立。

• 原告公司於前開招募說明會時，確曾要求女性求職者需繳交驗孕報
告……且原告於台大PTT網站上所刊登之徵才訊息， 未要求女性求職
者需繳交驗孕報告，並不能推得原告於系爭說明會，確無要求女性求
職者需繳交驗孕報告之結果，而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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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98年上更一字第164號判決

• 本件遴選程序中遴選委員乙○○雖曾以「女性募款能力比較吃虧，
你認為呢？」向被上訴人提問；然此提問事項關乎候選人之治校
能力，係各遴選委員本於獨立自主精神於行使遴選審查權之際，
所得向候選人訪問、面談及交換意見之事項，其發問動機係欲被
上訴人自我捍衛辯護其論點，已如前述；則此項提問，並非等同
於教育部對候選人所設之審查標準或措施，而遴委會決議亦未記
載任何關於被上訴人募款能力之事項（見原審卷(一)第160頁），
何能憑以認為教育部於公立大學之遴選標準設有性別之差別待遇。
（最高法院100台上字第1062號判決維持確定在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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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見解誠值贊同

•蓋性平法第七條規定旨在保障性別就業機會及權利上平
等，至於究竟是否發生求職者因歧視而不被錄用或不受
僱之結果，並非差別待遇成立要件。如同刑法學說上所
謂危險犯概念，只要對構成要件保護客體造成危險結果
即可。果非如此解釋，則雇主將可塑造或編造許多求職
者不被錄用理由來偽裝其性別歧視之內心動機，行政機
關或法院也難以就此部分審查，而無法徹底保障性別就
業機會及權利上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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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職者得否以被歧視為由請求與雇主強制
締約？
• 德國民法第六百十一a第二項規定求職者無權利請求締結勞動契約，因為涉
及雇主決定締約自由與否之權限。

• 個人淺見以為於我國法也應採取否定說之見解。蓋勞動職場人才招募實務上，
通常係由雇主在報紙或網路刊登招才啟事亦即（要約引誘），勞工寄出應徵
函、履歷表，後由雙方約定面試時間，由雇主進行面試，雇主通知錄用後
（要約），勞工同意到職（承諾）或以實際報到就職為承諾之意思表示（意
思實現），勞動契約乃於勞工承諾時成立，勞工實際到職為就勞始日不一定
為契約成立日。從而雇主招募行為僅係要約之引誘。如有求職者因受限於雇
主招募所限制之條件如性別、懷孕等而未予求職，法律上無從強制僅有要約
引誘意思表示而使契約成立。誠如學者林更盛所言，被歧視的求職者本非必
然地全部被錄用，且如強制締約，勞資雙方將來共事亦屬不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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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歧視

• 案例：訴外人甲為男性於民國（下同）94年11月30日起任職於
原告資訊設備維修人員，因甲主張其身著女裝上班而遭受原告
不利之對待，原告並於99年12月30日以甲擅離工作崗位為由免
職。甲遂於100年1月12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提起申訴。

• 二、經臺北市性別工作平等會100年3月31日第36 次會議評議審
定性別歧視成立，被告乃據以認定原告違反性平法（下稱性平
法）第11條第1項及38條之1規定，遂以100年5月5日府勞就字第
00000000000號裁處書處原告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整（即
本件原處分）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訴願，仍遭行政院勞委會於
100年7月29日以勞訴字第1000018357號訴願決定駁回，遂提起
本件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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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地院１０１年簡字第１６４號判決要
旨

• 一、原告嗣後無明確證據，足證甲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致生變故使原告蒙受
重大損害者，且除上述「為達被資遣或獲取非自願離職證明之目的，在服
裝打扮及行為舉止相當女性化」實例外，未能舉出甲有其他工作疏失，惟
仍執意以甲擅自離開工作崗位為由，將甲免職，其真正之動機及意圖，應
認甲「服裝打扮及行為舉止相當女性化」造成原告人事管理困擾，又不欲
依法資遣或對甲為更合適之職務調整，是原告對甲所為免職，顯係基於身
著女裝等女性傾向之因素，對其所為差別待遇，實已構成性別歧視。

• 二、甲既已具體指明原告對其表達性傾向前後之差別待遇，惟原告就其所
為差別待遇非基於性別因素一節，並未盡其舉證之責，其主張自屬無據，
而應受不利益之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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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、性傾向、性別認同之比較

性別 性傾向 性別認同

生理及社會
性別

同性、異性、
雙性、無性
戀

不認同自己
的生理性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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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學說

•性傾向是指一個人是屬於異性戀、同性戀、
雙性戀或無性戀的傾向而言。至於性別認同
指的是每個人對於我屬於什麼性別的主觀意
識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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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實務見解

•二、 司法實務見解，未見有對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間之差
異性表示意見。

•但臺北市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審定書清楚說明性別認同
與性傾向間之不同。『性傾向』是指一個人會被哪種人
吸引、產生性趣、引動慾望、這就被當成個人的性傾向。
性別認同是指不管生性理別是什麼，也不管社會規定某
個生理性別就必須配搭某個社會性別，個人往往有著屬
於自己的性別認同，有時也被稱為『心理性別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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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立法例

•立法例上：僅於93年6月23日公佈施行之性別平等
教育法第二條第六款對性別認同定義為：個人對自
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。同法施行細則第二
條第一項亦規定，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二條第一
款所稱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
性別、性傾向、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，而受
到差別之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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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淺見

• 一、性別認同應單獨於性平法第七至十一條規定修法列舉明
文保障。

• 二、本件判決將性別認同誤認為性傾向，原判決依其理由雖
屬不當，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，應認上訴為無理由。亦
即上訴審法院審理後如認為本件雇主解僱君確有性別歧視
（實質上為性別認同差別待遇）之情形，仍屬違反性平法第
11條第1項規定，原判決理由固有不當但不影響判決結果為
由駁回上訴（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規定參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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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法第八、九條規定

•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、訓練或其
他類似活動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有
差別待遇。

•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，
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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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法第十條規定

•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
有差別待遇；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，應給付同等薪
資。但基於年資、獎懲、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
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，規避前
項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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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:台塑南電調薪案

•南電工會昨日下午3點多發出調薪公告：「南電今
年虧損嚴重，經與董事長多次艱難談判爭取，確定
男生調薪800元，女生調薪650元，10月5日領，南
電工會已盡最大的努力，感謝會員支持！」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breakingnew
s/21887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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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南電指出，公司員工是依據職務上所需知識、技術、
工作困難度及責任輕重等因素加以敘薪，使各職務
人員的工作貢獻度與薪資報酬維持合理之對等關係。
本年度全體員工調薪幅度一致，並無媒體報導性別
歧視之情事。

• https://www.nownews.com/news/20170911/26056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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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屏東某國小徵教師，限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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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平法第十一條規定

•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，不得
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。

• 工作規則、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，不得規定或事
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、懷孕、分娩或育兒之情事
時，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；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
理由。

•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，其規定或約定無效；勞動契
約之終止不生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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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地方法院99年勞訴字第163號判決：

• 按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、資遣、離職及解僱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
向而有差別待遇。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。
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1、3項訂有明文。本件被告係以四角林
場結束營運後以林場安全、水土保持等防火防災為重點工作，故
以留任男性為佳之理由而決議留任邱XX、張XX等男性員工，並資
遣原告等女性員工，此為被告所是承（見100年1月6日、3月28日
筆錄），並有99年度第5 次人事評議小組評議紀錄在卷為憑。準
此，被告既認四角林場日後將以防火防災等為工作重點，理應以
此為標準逐一審核四角林場所有員工此方面能力之優劣，並據以
決定留任之人選。詎其未為任何考核，逕自認定男性員工能力較
佳，顯是以性別作為資遣之差別待遇甚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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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被告雖辯稱四角林場廣達175 公頃，女性員工執勤有相當之危險
等語。惟按受僱人服勞務，其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，
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，為民法第483條之1 所明定。
此外，勞工安全衛生法亦明定雇主應提供安全良好之工作環境及
設備予員工，並明定各該環境及設備之標準。因之，雇主對於員
工負有維護其工作安全之附隨義務。本件縱認四角林場之工作環
境有相當之危險性，然基於前述規定，被告理應積極創造安全之
工作環境，防止任何危及員工之情事發生，其不思此途，反以此
為資遣原告等女性員工之藉口，所辯顯無理由。是原告主張系爭
資遣行為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規定等語，為有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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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報告完畢

•謝謝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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